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1號

聲  請  人  臺東縣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饒慶鈴  就業處所：同上

非訟代理人  代號N20154號社工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Ａ０４（代號CA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Ａ０５（代號CA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Ａ０１（代號CA00000000-A）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期間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自民國114年11月24日起延長3

個月。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安置緣由：

　　關係人Ａ０４（民國00年00月0日生）及Ａ０５（000年0月0

0日生）前經聲請人以其二人之母即關係人Ａ０１於111年2

月18日晚間與其同居男友疑似因金錢及感情問題發生爭吵

後，112年2月20日晚間先餵食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再自

行服用安眠藥後，緊閉房間門窗並啟動冷氣後燒炭自殺。復

經學校於翌日發現其二人並未到校上課，且師長家訪時發現

家中門窗緊閉，其二人則表示因關係人Ａ０１要求而不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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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而警員於獲報到場後，發現關係人Ａ０１昏迷，關係人

Ａ０４及Ａ０５則意識不清、嗜睡且四肢無力等情為由，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

111年2月21日晚間緊急安置，並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27號

裁定自111年2月24日起繼續安置，復先後經本院111年度護

字第72、111、137號及112年度護字第8、30、54、84號與11

3年度護字第12、41、75、109號暨114年度護字第16、53、8

0號裁定分別自111年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及112年2

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與113年2月24日、5

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暨114年2月24日、5月24日、8

月24日起延長安置期間（見本院112護54審理卷第33-55頁及

證物袋；本院112護84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2審理卷證

物袋；本院113護41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75審理卷證物

袋；本院113護109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16審理卷證物

袋；本院114護53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80審理卷證物

袋；本院卷證物袋所附之民事裁定書及社會處兒少保護個案

法庭報告書）。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

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

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

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

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

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

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

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

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

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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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3個月，同法第57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

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量。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

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

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

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

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前項程序中，

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兒童權利公

約第3條第1項及第9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上開公約

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

又兒童權利公約所謂之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前段之規定，

係指未滿18歲之人）。

(三)而所謂兒童最佳利益，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

般性意見「兒童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考慮的權

利」第8點之解釋（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

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

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其概念包含下列三個層

面：

　⒈一項實質性權利：當審視各不同層面的利益時，兒童有權將

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的評判和考慮。

　⒉一項基本的解釋性法律原則：若一項法律條款可作出一種以

上的解釋，則應選擇可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

　⒊一項行事規則：每當要作出一項將會影響到某一具體兒童、

一組明確和不明確指定的兒童或一般兒童的決定時，該決定

進程就必須包括對此決定可對所涉兒童或諸位兒童所帶來

(正面或負面)影響的評判。

(四)又參酌上開一般性意見第52-80點之解釋，於評判和確定兒

童最大利益時，則須考慮兒童的意見、兒童的身份、維護家

庭環境與保持關係、兒童的照料、保護和安全、弱勢境況、

兒童的健康權及兒童的受教育權等要素，並依各該要素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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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形成之分量作出總體評判。

三、本件延長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

(一)本件經家事調查官就下列事項為調查後，其調查結果略以（

　　見本院卷第29-34頁所附之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

　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安置機構之適應及就學狀況、親屬

會面情形、是否有到法庭陳述之意願、暨其二人對於延長安

置期間之意願【註1】：　

　⑴關係人Ａ０４自述目前在校一切如常，也十分適應住在機構

自立宿舍的生活，只是在與其他院童相處上遇到一些困擾，

例如一個有偷竊習慣的院童因自身行為問題搬到自立宿舍，

並到處偷東西，致使其不得不把東西都收好，保母也不時會

來突襲檢查；還有一個比自己大的少女很懶散，不願意幫忙

家事或小家聖誕節布置。

　⑵關係人Ａ０４於114年10月10日至11日有短暫返家，期間與

關係人Ａ０１及其前男友、大姊一家（含姊夫及三名子女）

一起烤肉，也整理堆放在家中他人捐贈的衣物，其與家人們

相處正常、無衝突。

　⑶關係人Ａ０４仍期待繼續安置，一來知道返家會帶給關係人

Ａ０１經濟壓力，二來目前在機構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而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４明確知道自己

在機構內獲得很多教育資源，擔心若結束安置將面臨資源匱

乏的問題，故無意願返家。

　⑷關係人Ａ０５對於機構生活表示都還好，僅於家事調查官訪

視前一日晚上跟所有小家的院童一起對保母不禮貌，因為保

母督促大家掃地要快一點，但風很大，所以其有罵很難聽的

話，後被禁止當晚不能出去路跑、還要罰寫50遍「不可以對

保母不禮貌」。

　⑸關係人Ａ０５目前在國文、數學及社會技巧等三個科目有上

資源班，其並自述在班上有時候很安靜，雖然有好朋友，但

有時就是不想講話。

　⑹關係人Ａ０５表示短暫返家沒做什麼事，經家事調查官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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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烤肉，其才表達有全家一起烤肉，期間未與關係人Ａ０

１的前男友互動，未有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５仍表達希望能返家生活，但現在可以等關係人

Ａ０４國中畢業再一起返家。而家事調查官詢問若關係人Ａ

０４畢業後仍留在機構怎麼辦，關係人Ａ０５沉默後表示不

知道。

　⑻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有到法院陳述之意願。

　⒉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經濟條件、身心

狀況及親職能力是否適合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返家，暨

其對於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期間之意願：

　⑴關係人Ａ０１目前居住環境未有變動，但有將原堆放在客廳

的多袋衣物清理掉，並表示該處已居住14年，房屋老舊有壁

癌問題，然重新找房子及搬家都不易，所以明年應該會繼續

跟房東續租。

　⑵關係人Ａ０１仍與前男友同住，其自述二人為室友關係，一

起工作、吃飯，下班回家待在客廳各自看電視、滑手機，時

間到又各自回房間睡覺。其認為維持現狀沒有不好，反正前

男友會協助負擔一半的房租，減輕自己的經濟壓力。

　⑶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仍在大波池從事環境維護的工作，明年的

工作要待年底看考績才會確定能否繼續，日前鄉長才有稱讚

大波池的維護工作做得不錯，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⑷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大，每月薪資扣掉法院扣押

的部分剩新臺幣（下同）17,000元，加上房租、水電、機車

貸款及之後的詐欺案賠償金，實際生活非常吃緊，有時都還

需要跟同事借錢支應。

　⑸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被經濟壓得喘不過氣，有時會覺得錢怎麼

越賺越少、永遠都不夠用，越想就越感到焦慮及恐慌，出現

負面的想法，而目前仍穩定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就診。

　⑹關係人Ａ０１表示114年10月有多個連續假期，故期待關係

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可以短暫返家三天兩夜，然關係人Ａ０４

表示有擔任活動幹部、換成其他日期也都沒有辦法，故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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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一夜。而其二人返家期間一切正常，有烤肉、一起整理

堆放在客廳的衣服，關係人Ａ０５與其前男友幾乎都避著對

方、連眼神都沒有交集，所以無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１表示都一直有透過通訊軟體關心兩個孩子的狀

況，只是關係人Ａ０４有時可能比較忙，訊息回得比較慢也

很簡短。

　⑻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很大，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

工有提出是否要先接關係人Ａ０５返家照顧，然其一想到要

再負擔照顧責任就感到心慌，很擔心又出現不好的想法，所

以希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都繼續安置。

　⑼針對安置費用的部分，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社工有告知安置2年以上就必須自付安置費用，1個孩子每月

30,000 元，2個就是60,000元，加上其並無低收入戶身分，

不符合減免資格。而關係人Ａ０１知悉繼續安置會衍生上述

費用，但其根本無力負擔，所以只能先消極不處理。

　⒊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目前所有之社會福利資源：

　　關係人Ａ０４、Ａ０５目前安置於機構中，所需學習、活動

等資源由機構統一安排。

　⒋臺東縣政府對於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之期程及後續就

學、就業、自立生活能力之培養或返家準備等生活事項之規

劃：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考量關係人Ａ０１的親職能

力、身心狀況及經濟尚不穩定，暫無讓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

５結束安置及返家生活的規劃。後續在關係人Ａ０４部分，

因其即將於明年升上高中，將著重未來升學方向進行討論；

關係人Ａ０５部分，將持續關注其人際互動及課業學習狀

況，適時提供協助。

　⒌臺東縣政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4條所提出之

家庭處遇計畫內容及其執行情形：

　⑴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１對其親職能力

缺乏信心，十分擔心在經濟壓力下出現負向情緒、進而影響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到子女的教養保護，故處遇方向將持續以關係人Ａ０４及＼

Ａ０５短暫返家的處遇模式進行，並觀察關係人Ａ０１的生

活狀態。

　⑵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其有試圖與關係人Ａ０１討

論停止親權之可能性，然關係人Ａ０１因未將當初關係人Ａ

０４及Ａ０５被安置的真實原因告知其母，僅稱是獨留而非

攜子自殺，擔心於親屬資源盤點時會讓其知悉，故暫無停親

意願等語。

(二)參酌上開調查報告，並佐以：

　⒈聲請人之非訟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

　⑴近期與關係人Ａ０１細談其身心狀況，其近期有看身心科，

醫生也覺得其身心壓力很大。關係人Ａ０１擔心其照顧能力

不足，所以會朝向讓孩子漸進式返家，評估結束安置的可行

性。

　⑵我會再鼓勵關係人Ａ０１申請低收入戶，因為目前有房租及

洗錢案件賠償債務，會與主管討論朝減免或部分負擔安置費

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

　⒉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本院審理時分別陳稱：「（問：

這段期間在機構跟學校，有無碰到讓你覺得不舒服或不開心

　　的事情？）在機構裡面有遇到類似偷竊行為，有人偷東西、

頻繁的偷，感到困擾，有跟社工講／沒有。」、「（問：對

於延長安置，有何意見？）沒有（均答）。」等語（見本院

卷第62-63頁）。

　⒊暨關係人Ａ０１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OOO年

度原金簡字第OO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上訴後經本院OOO

年度原金簡上字第O號判決駁回上訴，同時諭知緩刑4年及應

以分期給付之方式（自114年12月起按月合計給付2,500元）

賠償2名被害人共計95,000元（見本院卷第39-58頁所附之法

院前案紀錄表及刑事判決書）；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

「（問：對於繼續安置孩子，有無意見？）沒有意見。」、

「（問：有無聲請明年度的低收入戶？）沒有，因為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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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有財產。」、「（問：洗錢案件本月的賠償是否已經付

了？）已經付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

(三)堪認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均已相當適應安置機構及目前之

校園生活，且關係人Ａ０４有繼續安置之意願。而關係人Ａ

０５雖然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有意返家與關係人Ａ０１

一同生活，惟亦同意與關係人Ａ０４一同結束安置，並於本

院審理時同意延長安置期間，可見依其二人之意願及身心狀

況，實不宜遽然結束安置使其二人返回原生家庭及轉換就學

環境。

(四)又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雖然漸趨穩定，親職

能力在臺東縣政府等社會資源之協助下亦有所提升，惟其或

因金融帳戶成為詐欺集團之犯罪工具而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

等案件而影響其身心狀況，衍生之刑責及賠償亦加重其經濟

負荷，因此傾向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可

見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無法提供關係人

Ａ０４及Ａ０５適當之保護照顧。

(五)故為保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身心健康發展，使其二人

能在母親無法提供妥適教養之情形下，持續接受福利行政系

統所提供之照護服務（尤其是家庭寄養、團體式家屋或其他

類似家庭形式之安置【註2】），並期社工員得以在持續整

理可得運用之行政與社福資源及具體擬定後續之輔導與家庭

處遇計畫之同時，評估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能否依臺東

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減免其應負擔之

安置費【註3】，避免關係人Ａ０１在經濟狀況未獲改善之

情形下，迫於日後恐需負擔安置費用而不得不同意子女返家

及轉換就學環境。故本院認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

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爰依首揭規定，裁

定如主文。

四、主管機關之報告義務：

(一)安置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

構或寄養家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童

及少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

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並負與親

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陳報法

院執行監護事項之人，並應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備查，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兒童

及少年經法院裁定繼續安置期間，依法執行監護事務之人應

定期作成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送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送交地方法院備查，兒童及

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8條第3項另定有

明文。

(二)故本件主管機關即聲請人既然已向本院陳報執行監護事項之

人（見本院卷證物袋），日後自應依上開執行監護事項之人

定期作成之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

後送交本院備查。

(三)又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

本法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

畫。」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自111年2月21日緊急安置迄

今既然已達2年，聲請人自應依上開規定提出長期輔導計

畫，附此敘明。

五、程序費用之計算與負擔：

　　本件聲請人聲請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因

其二人於實體法上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於程序上請求法

院延長安置期間，自屬不同之程序標的。從而，就此一非財

產關係之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

第1項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

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之規定，自應按其人數分別徵收裁

判費1,500元（合計共3,000元）。又本件並無其他應由聲請

人負擔之程序費用，故就附表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

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由聲請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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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慧芬

【註1】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第1項）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

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

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

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

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

前開判定即屬必要。（第2項）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

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

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

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

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

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8

4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關於兒童及少年之繼續安置與保

護安置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繼續安置及保護安置事件中，應賦予兒童及少年

（參考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以下合稱「兒童」）有表達意

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

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

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

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

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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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

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

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

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

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

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

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

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

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

四、換言之，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

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

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第1項）又締約國應確保有

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

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

衡。（第2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

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

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二)又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兒童表達

意見的權利 」第15、16、22、25、35、36、42點之解釋，

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所規定之表達意見權：

　⒈係通過聽取兒童意見及給予適當看待來確保該權利之執行。

　⒉表達意見係選擇而非義務，亦即兒童有權不行使此項權利。

　⒊表示其意見之自由係指兒童可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表達其

意見，及選擇是否想要行使其發表意見權。

　⒋實現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需要讓兒童瞭解各種事實、備選辦

法、負責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及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可能作出

的決定及其後果。兒童還必須知道將在怎樣的情況下要求其

表達意見，而此一知情權係兒童作出明確決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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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兒童在決定發表意見後，還必須決定係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

當之組織發表意見。且在可能的情況下，兒童在任何訴訟中

都應有直接陳述意見之機會。

　⒍而代表可以是父母、律師或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工作者），

惟在許多情況下，兒童與其最顯而易見的代表（父母）間很

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兒童通過代表陳述意見，那麼代

表把兒童的意見恰當地轉達給決策者是最為重要的，且應由

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方法

的選擇。

　⒎兒童應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如此才能

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認真考慮其決定傳達的

信息。聽取兒童意見之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如

教師、社會工作者或照料者）、機構中的決策者（如指揮

者、管理人員或法官）或專家（如心理學家或醫生）。　

(三)可見兒童不僅有選擇拒絕表達意見的權利，亦應有選擇表達

方式的權利。換言之，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

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師

長、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

院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兒童之意見時，應注

意該代表與兒童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兒童在支持和鼓

勵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兒童之意見等情形。

(四)故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

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限制（或剝

奪）兒童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

權利，似乎與家事事件法第108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

項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有所齟

齬，亦恐非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而不符兒童權

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揭示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及聯合國兒童

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　　　　　 

【註2】

兒童權利公約在前言中提及：「（前略）回顧聯合國在世界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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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確信家庭為社會之

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

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體認兒

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格充分

而和諧地發展（後略）。」

又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規定：「（第1項）針對暫時或永久剝奪

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

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第2項）締約國應

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之照顧。（第3

項）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

時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

要使兒童之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

語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另依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第12條規定：「與受到替代性照

料包括非正式照料的兒童有關的決定，應適當考慮到重要的是要

確保兒童有一個穩定的家，並滿足其基本的安全需要和持續依戀

照顧者的需要。一般而言，以永久性為主要目標。」而依第29條

之規定，替代性照料根據環境之不同，可分為親屬照料、寄養、

以家庭為基礎或類似家庭的其他形式照料安置、寄宿照料（例如

機構式安置）及接受監督的兒童獨立生活安排等5種形式。

綜觀上開規定，可見機構式安置應為替代原生家庭照顧兒童之最

後手段（或有稱之為國家用來接住兒童及少年下墜人生的最後防

線，見簡永達，遮掩的傷口—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年們，收錄

於廢墟少年，初版7刷，第129頁，衛城出版，108年11月）。

【註3】

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之

安置費，應由兒童及少年之扶養義務人負擔。但本府應視其經濟

狀況酌予調整，其標準如下：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得全額減

免。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

活費用2倍者，減免2/3。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

月在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以上，未達2.5倍者，減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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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符合上述減免對象，得經本府專案評估減免費用；評估機制另

定之。」而關係人Ａ０１因申請114年低收入戶未獲通過，故其

能否依上開規定獲減免安置費之負擔，係取決於臺東縣政府是否

同意依上開規定第4款之規定進行減免費用之專案評估。

附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延長Ａ０４安置

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

頁）

延長Ａ０５安置

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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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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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1號
聲  請  人  臺東縣政府


代  表  人  饒慶鈴  就業處所：同上
非訟代理人  代號N20154號社工師  




關  係  人  Ａ０４（代號CA00000000）






            Ａ０５（代號CA00000000-0）




            Ａ０１（代號CA00000000-A）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期間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自民國114年11月24日起延長3個月。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安置緣由：
　　關係人Ａ０４（民國00年00月0日生）及Ａ０５（000年0月00日生）前經聲請人以其二人之母即關係人Ａ０１於111年2月18日晚間與其同居男友疑似因金錢及感情問題發生爭吵後，112年2月20日晚間先餵食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再自行服用安眠藥後，緊閉房間門窗並啟動冷氣後燒炭自殺。復經學校於翌日發現其二人並未到校上課，且師長家訪時發現家中門窗緊閉，其二人則表示因關係人Ａ０１要求而不敢開門，而警員於獲報到場後，發現關係人Ａ０１昏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則意識不清、嗜睡且四肢無力等情為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111年2月21日晚間緊急安置，並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27號裁定自111年2月24日起繼續安置，復先後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72、111、137號及112年度護字第8、30、54、84號與113年度護字第12、41、75、109號暨114年度護字第16、53、80號裁定分別自111年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及112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與113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暨114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起延長安置期間（見本院112護54審理卷第33-55頁及證物袋；本院112護84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2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41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75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09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16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53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80審理卷證物袋；本院卷證物袋所附之民事裁定書及社會處兒少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同法第57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及第9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上開公約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又兒童權利公約所謂之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前段之規定，係指未滿18歲之人）。
(三)而所謂兒童最佳利益，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兒童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考慮的權利」第8點之解釋（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其概念包含下列三個層面：
　⒈一項實質性權利：當審視各不同層面的利益時，兒童有權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的評判和考慮。
　⒉一項基本的解釋性法律原則：若一項法律條款可作出一種以上的解釋，則應選擇可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
　⒊一項行事規則：每當要作出一項將會影響到某一具體兒童、一組明確和不明確指定的兒童或一般兒童的決定時，該決定進程就必須包括對此決定可對所涉兒童或諸位兒童所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的評判。
(四)又參酌上開一般性意見第52-80點之解釋，於評判和確定兒童最大利益時，則須考慮兒童的意見、兒童的身份、維護家庭環境與保持關係、兒童的照料、保護和安全、弱勢境況、兒童的健康權及兒童的受教育權等要素，並依各該要素權衡後所形成之分量作出總體評判。
三、本件延長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
(一)本件經家事調查官就下列事項為調查後，其調查結果略以（
　　見本院卷第29-34頁所附之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
　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安置機構之適應及就學狀況、親屬會面情形、是否有到法庭陳述之意願、暨其二人對於延長安置期間之意願【註1】：　
　⑴關係人Ａ０４自述目前在校一切如常，也十分適應住在機構自立宿舍的生活，只是在與其他院童相處上遇到一些困擾，例如一個有偷竊習慣的院童因自身行為問題搬到自立宿舍，並到處偷東西，致使其不得不把東西都收好，保母也不時會來突襲檢查；還有一個比自己大的少女很懶散，不願意幫忙家事或小家聖誕節布置。
　⑵關係人Ａ０４於114年10月10日至11日有短暫返家，期間與關係人Ａ０１及其前男友、大姊一家（含姊夫及三名子女）一起烤肉，也整理堆放在家中他人捐贈的衣物，其與家人們相處正常、無衝突。
　⑶關係人Ａ０４仍期待繼續安置，一來知道返家會帶給關係人Ａ０１經濟壓力，二來目前在機構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而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４明確知道自己在機構內獲得很多教育資源，擔心若結束安置將面臨資源匱乏的問題，故無意願返家。
　⑷關係人Ａ０５對於機構生活表示都還好，僅於家事調查官訪視前一日晚上跟所有小家的院童一起對保母不禮貌，因為保母督促大家掃地要快一點，但風很大，所以其有罵很難聽的話，後被禁止當晚不能出去路跑、還要罰寫50遍「不可以對保母不禮貌」。
　⑸關係人Ａ０５目前在國文、數學及社會技巧等三個科目有上資源班，其並自述在班上有時候很安靜，雖然有好朋友，但有時就是不想講話。
　⑹關係人Ａ０５表示短暫返家沒做什麼事，經家事調查官詢問有無烤肉，其才表達有全家一起烤肉，期間未與關係人Ａ０１的前男友互動，未有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５仍表達希望能返家生活，但現在可以等關係人Ａ０４國中畢業再一起返家。而家事調查官詢問若關係人Ａ０４畢業後仍留在機構怎麼辦，關係人Ａ０５沉默後表示不知道。
　⑻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有到法院陳述之意願。
　⒉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經濟條件、身心狀況及親職能力是否適合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返家，暨其對於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期間之意願：
　⑴關係人Ａ０１目前居住環境未有變動，但有將原堆放在客廳的多袋衣物清理掉，並表示該處已居住14年，房屋老舊有壁癌問題，然重新找房子及搬家都不易，所以明年應該會繼續跟房東續租。
　⑵關係人Ａ０１仍與前男友同住，其自述二人為室友關係，一起工作、吃飯，下班回家待在客廳各自看電視、滑手機，時間到又各自回房間睡覺。其認為維持現狀沒有不好，反正前男友會協助負擔一半的房租，減輕自己的經濟壓力。
　⑶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仍在大波池從事環境維護的工作，明年的工作要待年底看考績才會確定能否繼續，日前鄉長才有稱讚大波池的維護工作做得不錯，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⑷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大，每月薪資扣掉法院扣押的部分剩新臺幣（下同）17,000元，加上房租、水電、機車貸款及之後的詐欺案賠償金，實際生活非常吃緊，有時都還需要跟同事借錢支應。
　⑸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被經濟壓得喘不過氣，有時會覺得錢怎麼越賺越少、永遠都不夠用，越想就越感到焦慮及恐慌，出現負面的想法，而目前仍穩定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就診。
　⑹關係人Ａ０１表示114年10月有多個連續假期，故期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可以短暫返家三天兩夜，然關係人Ａ０４表示有擔任活動幹部、換成其他日期也都沒有辦法，故僅有兩天一夜。而其二人返家期間一切正常，有烤肉、一起整理堆放在客廳的衣服，關係人Ａ０５與其前男友幾乎都避著對方、連眼神都沒有交集，所以無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１表示都一直有透過通訊軟體關心兩個孩子的狀況，只是關係人Ａ０４有時可能比較忙，訊息回得比較慢也很簡短。
　⑻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很大，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有提出是否要先接關係人Ａ０５返家照顧，然其一想到要再負擔照顧責任就感到心慌，很擔心又出現不好的想法，所以希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都繼續安置。
　⑼針對安置費用的部分，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有告知安置2年以上就必須自付安置費用，1個孩子每月30,000 元，2個就是60,000元，加上其並無低收入戶身分，不符合減免資格。而關係人Ａ０１知悉繼續安置會衍生上述費用，但其根本無力負擔，所以只能先消極不處理。
　⒊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目前所有之社會福利資源：
　　關係人Ａ０４、Ａ０５目前安置於機構中，所需學習、活動等資源由機構統一安排。
　⒋臺東縣政府對於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之期程及後續就學、就業、自立生活能力之培養或返家準備等生活事項之規劃：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考量關係人Ａ０１的親職能力、身心狀況及經濟尚不穩定，暫無讓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結束安置及返家生活的規劃。後續在關係人Ａ０４部分，因其即將於明年升上高中，將著重未來升學方向進行討論；關係人Ａ０５部分，將持續關注其人際互動及課業學習狀況，適時提供協助。
　⒌臺東縣政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4條所提出之家庭處遇計畫內容及其執行情形：
　⑴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１對其親職能力缺乏信心，十分擔心在經濟壓力下出現負向情緒、進而影響到子女的教養保護，故處遇方向將持續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短暫返家的處遇模式進行，並觀察關係人Ａ０１的生活狀態。
　⑵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其有試圖與關係人Ａ０１討論停止親權之可能性，然關係人Ａ０１因未將當初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被安置的真實原因告知其母，僅稱是獨留而非攜子自殺，擔心於親屬資源盤點時會讓其知悉，故暫無停親意願等語。
(二)參酌上開調查報告，並佐以：
　⒈聲請人之非訟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
　⑴近期與關係人Ａ０１細談其身心狀況，其近期有看身心科，醫生也覺得其身心壓力很大。關係人Ａ０１擔心其照顧能力不足，所以會朝向讓孩子漸進式返家，評估結束安置的可行性。
　⑵我會再鼓勵關係人Ａ０１申請低收入戶，因為目前有房租及洗錢案件賠償債務，會與主管討論朝減免或部分負擔安置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
　⒉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本院審理時分別陳稱：「（問：這段期間在機構跟學校，有無碰到讓你覺得不舒服或不開心
　　的事情？）在機構裡面有遇到類似偷竊行為，有人偷東西、頻繁的偷，感到困擾，有跟社工講／沒有。」、「（問：對於延長安置，有何意見？）沒有（均答）。」等語（見本院卷第62-63頁）。
　⒊暨關係人Ａ０１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OOO年度原金簡字第OO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上訴後經本院OOO年度原金簡上字第O號判決駁回上訴，同時諭知緩刑4年及應以分期給付之方式（自114年12月起按月合計給付2,500元）賠償2名被害人共計95,000元（見本院卷第39-58頁所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刑事判決書）；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對於繼續安置孩子，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有無聲請明年度的低收入戶？）沒有，因為我媽媽那邊有財產。」、「（問：洗錢案件本月的賠償是否已經付了？）已經付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
(三)堪認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均已相當適應安置機構及目前之校園生活，且關係人Ａ０４有繼續安置之意願。而關係人Ａ０５雖然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有意返家與關係人Ａ０１一同生活，惟亦同意與關係人Ａ０４一同結束安置，並於本院審理時同意延長安置期間，可見依其二人之意願及身心狀況，實不宜遽然結束安置使其二人返回原生家庭及轉換就學環境。
(四)又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雖然漸趨穩定，親職能力在臺東縣政府等社會資源之協助下亦有所提升，惟其或因金融帳戶成為詐欺集團之犯罪工具而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而影響其身心狀況，衍生之刑責及賠償亦加重其經濟負荷，因此傾向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可見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無法提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適當之保護照顧。
(五)故為保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身心健康發展，使其二人能在母親無法提供妥適教養之情形下，持續接受福利行政系統所提供之照護服務（尤其是家庭寄養、團體式家屋或其他類似家庭形式之安置【註2】），並期社工員得以在持續整理可得運用之行政與社福資源及具體擬定後續之輔導與家庭處遇計畫之同時，評估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能否依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減免其應負擔之安置費【註3】，避免關係人Ａ０１在經濟狀況未獲改善之情形下，迫於日後恐需負擔安置費用而不得不同意子女返家及轉換就學環境。故本院認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主管機關之報告義務：
(一)安置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童及少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陳報法院執行監護事項之人，並應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備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兒童及少年經法院裁定繼續安置期間，依法執行監護事務之人應定期作成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送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送交地方法院備查，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8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二)故本件主管機關即聲請人既然已向本院陳報執行監護事項之人（見本院卷證物袋），日後自應依上開執行監護事項之人定期作成之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後送交本院備查。
(三)又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自111年2月21日緊急安置迄今既然已達2年，聲請人自應依上開規定提出長期輔導計畫，附此敘明。
五、程序費用之計算與負擔：
　　本件聲請人聲請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因其二人於實體法上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於程序上請求法院延長安置期間，自屬不同之程序標的。從而，就此一非財產關係之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之規定，自應按其人數分別徵收裁判費1,500元（合計共3,000元）。又本件並無其他應由聲請人負擔之程序費用，故就附表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由聲請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慧芬
【註1】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第1項）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第2項）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84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關於兒童及少年之繼續安置與保護安置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繼續安置及保護安置事件中，應賦予兒童及少年（參考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以下合稱「兒童」）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換言之，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第1項）又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第2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二)又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兒童表達意見的權利 」第15、16、22、25、35、36、42點之解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所規定之表達意見權：
　⒈係通過聽取兒童意見及給予適當看待來確保該權利之執行。
　⒉表達意見係選擇而非義務，亦即兒童有權不行使此項權利。
　⒊表示其意見之自由係指兒童可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表達其意見，及選擇是否想要行使其發表意見權。
　⒋實現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需要讓兒童瞭解各種事實、備選辦法、負責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及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可能作出的決定及其後果。兒童還必須知道將在怎樣的情況下要求其表達意見，而此一知情權係兒童作出明確決定的前提。
　⒌兒童在決定發表意見後，還必須決定係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發表意見。且在可能的情況下，兒童在任何訴訟中都應有直接陳述意見之機會。
　⒍而代表可以是父母、律師或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工作者），惟在許多情況下，兒童與其最顯而易見的代表（父母）間很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兒童通過代表陳述意見，那麼代表把兒童的意見恰當地轉達給決策者是最為重要的，且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方法的選擇。
　⒎兒童應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如此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認真考慮其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之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如教師、社會工作者或照料者）、機構中的決策者（如指揮者、管理人員或法官）或專家（如心理學家或醫生）。　
(三)可見兒童不僅有選擇拒絕表達意見的權利，亦應有選擇表達方式的權利。換言之，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師長、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兒童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表與兒童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兒童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兒童之意見等情形。
(四)故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限制（或剝奪）兒童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似乎與家事事件法第108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有所齟齬，亦恐非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而不符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揭示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　　　　　 
【註2】
兒童權利公約在前言中提及：「（前略）回顧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體認兒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格充分而和諧地發展（後略）。」
又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規定：「（第1項）針對暫時或永久剝奪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第2項）締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之照顧。（第3項）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時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要使兒童之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語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另依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第12條規定：「與受到替代性照料包括非正式照料的兒童有關的決定，應適當考慮到重要的是要確保兒童有一個穩定的家，並滿足其基本的安全需要和持續依戀照顧者的需要。一般而言，以永久性為主要目標。」而依第29條之規定，替代性照料根據環境之不同，可分為親屬照料、寄養、以家庭為基礎或類似家庭的其他形式照料安置、寄宿照料（例如機構式安置）及接受監督的兒童獨立生活安排等5種形式。
綜觀上開規定，可見機構式安置應為替代原生家庭照顧兒童之最後手段（或有稱之為國家用來接住兒童及少年下墜人生的最後防線，見簡永達，遮掩的傷口—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年們，收錄於廢墟少年，初版7刷，第129頁，衛城出版，108年11月）。
【註3】
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之安置費，應由兒童及少年之扶養義務人負擔。但本府應視其經濟狀況酌予調整，其標準如下：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得全額減免。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者，減免2/3。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以上，未達2.5倍者，減免1/2。未符合上述減免對象，得經本府專案評估減免費用；評估機制另定之。」而關係人Ａ０１因申請114年低收入戶未獲通過，故其能否依上開規定獲減免安置費之負擔，係取決於臺東縣政府是否同意依上開規定第4款之規定進行減免費用之專案評估。
附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延長Ａ０４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延長Ａ０５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1號

聲  請  人  臺東縣政府



代  表  人  饒慶鈴  就業處所：同上

非訟代理人  代號N20154號社工師  





關  係  人  Ａ０４（代號CA00000000）







            Ａ０５（代號CA00000000-0）





            Ａ０１（代號CA00000000-A）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期間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自民國114年11月24日起延長3個月。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安置緣由：

　　關係人Ａ０４（民國00年00月0日生）及Ａ０５（000年0月00日生

    ）前經聲請人以其二人之母即關係人Ａ０１於111年2月18日晚

    間與其同居男友疑似因金錢及感情問題發生爭吵後，112年2

    月20日晚間先餵食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再自行服用安眠藥後，

    緊閉房間門窗並啟動冷氣後燒炭自殺。復經學校於翌日發現

    其二人並未到校上課，且師長家訪時發現家中門窗緊閉，其

    二人則表示因關係人Ａ０１要求而不敢開門，而警員於獲報到

    場後，發現關係人Ａ０１昏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則意識不清、

    嗜睡且四肢無力等情為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111年2月21日晚間緊急安置，

    並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27號裁定自111年2月24日起繼續安

    置，復先後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72、111、137號及112年度

    護字第8、30、54、84號與113年度護字第12、41、75、109

    號暨114年度護字第16、53、80號裁定分別自111年5月24日

    、8月24日、11月24日及112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

    、11月24日與113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

    暨114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起延長安置期間（見本

    院112護54審理卷第33-55頁及證物袋；本院112護84審理卷

    證物袋；本院113護12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41審理卷證

    物袋；本院113護75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09審理卷證

    物袋；本院114護16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53審理卷證物

    袋；本院114護80審理卷證物袋；本院卷證物袋所附之民事

    裁定書及社會處兒少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

    ：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

    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

    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

    。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

    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

    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

    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

    3個月，同法第57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

    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

    。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

    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

    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

    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前項程序中，應

    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兒童權利公約

    第3條第1項及第9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上開公約依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又

    兒童權利公約所謂之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前段之規定，係

    指未滿18歲之人）。

(三)而所謂兒童最佳利益，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

    般性意見「兒童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考慮的權

    利」第8點之解釋（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

    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

    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其概念包含下列三個層面

    ：

　⒈一項實質性權利：當審視各不同層面的利益時，兒童有權將

    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的評判和考慮。

　⒉一項基本的解釋性法律原則：若一項法律條款可作出一種以

    上的解釋，則應選擇可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

　⒊一項行事規則：每當要作出一項將會影響到某一具體兒童、

    一組明確和不明確指定的兒童或一般兒童的決定時，該決定

    進程就必須包括對此決定可對所涉兒童或諸位兒童所帶來(

    正面或負面)影響的評判。

(四)又參酌上開一般性意見第52-80點之解釋，於評判和確定兒

    童最大利益時，則須考慮兒童的意見、兒童的身份、維護家

    庭環境與保持關係、兒童的照料、保護和安全、弱勢境況、

    兒童的健康權及兒童的受教育權等要素，並依各該要素權衡

    後所形成之分量作出總體評判。

三、本件延長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

(一)本件經家事調查官就下列事項為調查後，其調查結果略以（

　　見本院卷第29-34頁所附之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

　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安置機構之適應及就學狀況、親屬會面情

    形、是否有到法庭陳述之意願、暨其二人對於延長安置期間

    之意願【註1】：　

　⑴關係人Ａ０４自述目前在校一切如常，也十分適應住在機構自立

    宿舍的生活，只是在與其他院童相處上遇到一些困擾，例如

    一個有偷竊習慣的院童因自身行為問題搬到自立宿舍，並到

    處偷東西，致使其不得不把東西都收好，保母也不時會來突

    襲檢查；還有一個比自己大的少女很懶散，不願意幫忙家事

    或小家聖誕節布置。

　⑵關係人Ａ０４於114年10月10日至11日有短暫返家，期間與關係

    人Ａ０１及其前男友、大姊一家（含姊夫及三名子女）一起烤

    肉，也整理堆放在家中他人捐贈的衣物，其與家人們相處正

    常、無衝突。

　⑶關係人Ａ０４仍期待繼續安置，一來知道返家會帶給關係人Ａ０１

    經濟壓力，二來目前在機構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而臺東縣

    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４明確知道自己在機構內

    獲得很多教育資源，擔心若結束安置將面臨資源匱乏的問題

    ，故無意願返家。

　⑷關係人Ａ０５對於機構生活表示都還好，僅於家事調查官訪視前

    一日晚上跟所有小家的院童一起對保母不禮貌，因為保母督

    促大家掃地要快一點，但風很大，所以其有罵很難聽的話，

    後被禁止當晚不能出去路跑、還要罰寫50遍「不可以對保母

    不禮貌」。

　⑸關係人Ａ０５目前在國文、數學及社會技巧等三個科目有上資源

    班，其並自述在班上有時候很安靜，雖然有好朋友，但有時

    就是不想講話。

　⑹關係人Ａ０５表示短暫返家沒做什麼事，經家事調查官詢問有無

    烤肉，其才表達有全家一起烤肉，期間未與關係人Ａ０１的前

    男友互動，未有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５仍表達希望能返家生活，但現在可以等關係人Ａ０４

    國中畢業再一起返家。而家事調查官詢問若關係人Ａ０４畢業

    後仍留在機構怎麼辦，關係人Ａ０５沉默後表示不知道。

　⑻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有到法院陳述之意願。

　⒉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經濟條件、身心狀況

    及親職能力是否適合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返家，暨其對於延長

    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期間之意願：

　⑴關係人Ａ０１目前居住環境未有變動，但有將原堆放在客廳的多

    袋衣物清理掉，並表示該處已居住14年，房屋老舊有壁癌問

    題，然重新找房子及搬家都不易，所以明年應該會繼續跟房

    東續租。

　⑵關係人Ａ０１仍與前男友同住，其自述二人為室友關係，一起工

    作、吃飯，下班回家待在客廳各自看電視、滑手機，時間到

    又各自回房間睡覺。其認為維持現狀沒有不好，反正前男友

    會協助負擔一半的房租，減輕自己的經濟壓力。

　⑶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仍在大波池從事環境維護的工作，明年的工作

    要待年底看考績才會確定能否繼續，日前鄉長才有稱讚大波

    池的維護工作做得不錯，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⑷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大，每月薪資扣掉法院扣押的部

    分剩新臺幣（下同）17,000元，加上房租、水電、機車貸款

    及之後的詐欺案賠償金，實際生活非常吃緊，有時都還需要

    跟同事借錢支應。

　⑸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被經濟壓得喘不過氣，有時會覺得錢怎麼越賺

    越少、永遠都不夠用，越想就越感到焦慮及恐慌，出現負面

    的想法，而目前仍穩定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就診。

　⑹關係人Ａ０１表示114年10月有多個連續假期，故期待關係人Ａ０４

    及Ａ０５可以短暫返家三天兩夜，然關係人Ａ０４表示有擔任活動

    幹部、換成其他日期也都沒有辦法，故僅有兩天一夜。而其

    二人返家期間一切正常，有烤肉、一起整理堆放在客廳的衣

    服，關係人Ａ０５與其前男友幾乎都避著對方、連眼神都沒有

    交集，所以無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１表示都一直有透過通訊軟體關心兩個孩子的狀況，

    只是關係人Ａ０４有時可能比較忙，訊息回得比較慢也很簡短

    。

　⑻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很大，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有

    提出是否要先接關係人Ａ０５返家照顧，然其一想到要再負擔

    照顧責任就感到心慌，很擔心又出現不好的想法，所以希望

    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都繼續安置。

　⑼針對安置費用的部分，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

    有告知安置2年以上就必須自付安置費用，1個孩子每月30,0

    00 元，2個就是60,000元，加上其並無低收入戶身分，不符

    合減免資格。而關係人Ａ０１知悉繼續安置會衍生上述費用，

    但其根本無力負擔，所以只能先消極不處理。

　⒊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目前所有之社會福利資源：

　　關係人Ａ０４、Ａ０５目前安置於機構中，所需學習、活動等資源

    由機構統一安排。

　⒋臺東縣政府對於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之期程及後續就學、就

    業、自立生活能力之培養或返家準備等生活事項之規劃：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考量關係人Ａ０１的親職能力

    、身心狀況及經濟尚不穩定，暫無讓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結束安

    置及返家生活的規劃。後續在關係人Ａ０４部分，因其即將於

    明年升上高中，將著重未來升學方向進行討論；關係人Ａ０５

    部分，將持續關注其人際互動及課業學習狀況，適時提供協

    助。

　⒌臺東縣政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4條所提出之

    家庭處遇計畫內容及其執行情形：

　⑴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１對其親職能力缺乏

    信心，十分擔心在經濟壓力下出現負向情緒、進而影響到子

    女的教養保護，故處遇方向將持續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短暫

    返家的處遇模式進行，並觀察關係人Ａ０１的生活狀態。

　⑵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其有試圖與關係人Ａ０１討論停

    止親權之可能性，然關係人Ａ０１因未將當初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

    被安置的真實原因告知其母，僅稱是獨留而非攜子自殺，擔

    心於親屬資源盤點時會讓其知悉，故暫無停親意願等語。

(二)參酌上開調查報告，並佐以：

　⒈聲請人之非訟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

　⑴近期與關係人Ａ０１細談其身心狀況，其近期有看身心科，醫生

    也覺得其身心壓力很大。關係人Ａ０１擔心其照顧能力不足，

    所以會朝向讓孩子漸進式返家，評估結束安置的可行性。

　⑵我會再鼓勵關係人Ａ０１申請低收入戶，因為目前有房租及洗錢

    案件賠償債務，會與主管討論朝減免或部分負擔安置費用等

    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

　⒉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本院審理時分別陳稱：「（問：這段期

    間在機構跟學校，有無碰到讓你覺得不舒服或不開心

　　的事情？）在機構裡面有遇到類似偷竊行為，有人偷東西、

    頻繁的偷，感到困擾，有跟社工講／沒有。」、「（問：對

    於延長安置，有何意見？）沒有（均答）。」等語（見本院

    卷第62-63頁）。

　⒊暨關係人Ａ０１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OOO年度原

    金簡字第OO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上訴後經本院OOO年度

    原金簡上字第O號判決駁回上訴，同時諭知緩刑4年及應以分

    期給付之方式（自114年12月起按月合計給付2,500元）賠償

    2名被害人共計95,000元（見本院卷第39-58頁所附之法院前

    案紀錄表及刑事判決書）；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

    對於繼續安置孩子，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

    有無聲請明年度的低收入戶？）沒有，因為我媽媽那邊有財

    產。」、「（問：洗錢案件本月的賠償是否已經付了？）已

    經付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

(三)堪認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均已相當適應安置機構及目前之校園生

    活，且關係人Ａ０４有繼續安置之意願。而關係人Ａ０５雖然於家

    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有意返家與關係人Ａ０１一同生活，惟亦

    同意與關係人Ａ０４一同結束安置，並於本院審理時同意延長

    安置期間，可見依其二人之意願及身心狀況，實不宜遽然結

    束安置使其二人返回原生家庭及轉換就學環境。

(四)又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雖然漸趨穩定，親職能

    力在臺東縣政府等社會資源之協助下亦有所提升，惟其或因

    金融帳戶成為詐欺集團之犯罪工具而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案件而影響其身心狀況，衍生之刑責及賠償亦加重其經濟負

    荷，因此傾向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可見關係人

    Ａ０１目前之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無法提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適

    當之保護照顧。

(五)故為保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身心健康發展，使其二人能在母

    親無法提供妥適教養之情形下，持續接受福利行政系統所提

    供之照護服務（尤其是家庭寄養、團體式家屋或其他類似家

    庭形式之安置【註2】），並期社工員得以在持續整理可得

    運用之行政與社福資源及具體擬定後續之輔導與家庭處遇計

    畫之同時，評估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能否依臺東縣兒童及

    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減免其應負擔之安置費【

    註3】，避免關係人Ａ０１在經濟狀況未獲改善之情形下，迫於

    日後恐需負擔安置費用而不得不同意子女返家及轉換就學環

    境。故本院認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

    置少年之最佳利益，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主管機關之報告義務：

(一)安置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

    構或寄養家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童

    及少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

    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並負與親

    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陳報法

    院執行監護事項之人，並應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備查，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兒童

    及少年經法院裁定繼續安置期間，依法執行監護事務之人應

    定期作成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送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送交地方法院備查，兒童及

    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8條第3項另定有

    明文。

(二)故本件主管機關即聲請人既然已向本院陳報執行監護事項之

    人（見本院卷證物袋），日後自應依上開執行監護事項之人

    定期作成之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

    後送交本院備查。

(三)又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

    本法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

    畫。」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自111年2月21日緊急安置迄今既然

    已達2年，聲請人自應依上開規定提出長期輔導計畫，附此

    敘明。

五、程序費用之計算與負擔：

　　本件聲請人聲請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因其二人

    於實體法上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於程序上請求法院延長

    安置期間，自屬不同之程序標的。從而，就此一非財產關係

    之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

    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

    收額數標準第5條之規定，自應按其人數分別徵收裁判費1,5

    00元（合計共3,000元）。又本件並無其他應由聲請人負擔

    之程序費用，故就附表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

    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由聲請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慧芬

【註1】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第1項）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

    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

    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

    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

    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

    前開判定即屬必要。（第2項）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

    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

    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

    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

    ，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

    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84

    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關於兒童及少年之繼續安置與保

    護安置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繼續安置及保護安置事件中，應賦予兒童及少年

    （參考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以下合稱「兒童」）有表達意

    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

    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

    ，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

    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

    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

    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

    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

    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

    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

    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

    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

    、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

    ，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

    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

四、換言之，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

    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

    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第1項）又締約國應確保有

    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

    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

    衡。（第2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

    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

    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二)又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兒童表達

    意見的權利 」第15、16、22、25、35、36、42點之解釋，

    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所規定之表達意見權：

　⒈係通過聽取兒童意見及給予適當看待來確保該權利之執行。

　⒉表達意見係選擇而非義務，亦即兒童有權不行使此項權利。

　⒊表示其意見之自由係指兒童可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表達其

    意見，及選擇是否想要行使其發表意見權。

　⒋實現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需要讓兒童瞭解各種事實、備選辦

    法、負責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及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可能作出

    的決定及其後果。兒童還必須知道將在怎樣的情況下要求其

    表達意見，而此一知情權係兒童作出明確決定的前提。

　⒌兒童在決定發表意見後，還必須決定係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

    當之組織發表意見。且在可能的情況下，兒童在任何訴訟中

    都應有直接陳述意見之機會。

　⒍而代表可以是父母、律師或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工作者），

    惟在許多情況下，兒童與其最顯而易見的代表（父母）間很

    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兒童通過代表陳述意見，那麼代

    表把兒童的意見恰當地轉達給決策者是最為重要的，且應由

    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方法

    的選擇。

　⒎兒童應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如此才能

    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認真考慮其決定傳達的

    信息。聽取兒童意見之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如

    教師、社會工作者或照料者）、機構中的決策者（如指揮者

    、管理人員或法官）或專家（如心理學家或醫生）。　

(三)可見兒童不僅有選擇拒絕表達意見的權利，亦應有選擇表達

    方式的權利。換言之，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

    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師長

    、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

    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兒童之意見時，應注意

    該代表與兒童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兒童在支持和鼓勵

    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兒童之意見等情形。

(四)故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

    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限制（或剝奪

    ）兒童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

    利，似乎與家事事件法第108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

    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有所齟齬

    ，亦恐非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而不符兒童權利

    公約第3條第1項所揭示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及聯合國兒童權

    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　　　　　 

【註2】

兒童權利公約在前言中提及：「（前略）回顧聯合國在世界人權

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確信家庭為社會之

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

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體認兒

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格充分

而和諧地發展（後略）。」

又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規定：「（第1項）針對暫時或永久剝奪

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

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第2項）締約國應

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之照顧。（第3項

）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時

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要

使兒童之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語

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另依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第12條規定：「與受到替代性照

料包括非正式照料的兒童有關的決定，應適當考慮到重要的是要

確保兒童有一個穩定的家，並滿足其基本的安全需要和持續依戀

照顧者的需要。一般而言，以永久性為主要目標。」而依第29條

之規定，替代性照料根據環境之不同，可分為親屬照料、寄養、

以家庭為基礎或類似家庭的其他形式照料安置、寄宿照料（例如

機構式安置）及接受監督的兒童獨立生活安排等5種形式。

綜觀上開規定，可見機構式安置應為替代原生家庭照顧兒童之最

後手段（或有稱之為國家用來接住兒童及少年下墜人生的最後防

線，見簡永達，遮掩的傷口—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年們，收錄

於廢墟少年，初版7刷，第129頁，衛城出版，108年11月）。

【註3】

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之

安置費，應由兒童及少年之扶養義務人負擔。但本府應視其經濟

狀況酌予調整，其標準如下：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得全額減

免。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

活費用2倍者，減免2/3。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

月在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以上，未達2.5倍者，減免1/2。未

符合上述減免對象，得經本府專案評估減免費用；評估機制另定

之。」而關係人Ａ０１因申請114年低收入戶未獲通過，故其能否依

上開規定獲減免安置費之負擔，係取決於臺東縣政府是否同意依

上開規定第4款之規定進行減免費用之專案評估。

附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延長Ａ０４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延長Ａ０５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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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人  Ａ０４（代號CA00000000）






            Ａ０５（代號CA00000000-0）




            Ａ０１（代號CA00000000-A）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期間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自民國114年11月24日起延長3個月。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安置緣由：
　　關係人Ａ０４（民國00年00月0日生）及Ａ０５（000年0月00日生）前經聲請人以其二人之母即關係人Ａ０１於111年2月18日晚間與其同居男友疑似因金錢及感情問題發生爭吵後，112年2月20日晚間先餵食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再自行服用安眠藥後，緊閉房間門窗並啟動冷氣後燒炭自殺。復經學校於翌日發現其二人並未到校上課，且師長家訪時發現家中門窗緊閉，其二人則表示因關係人Ａ０１要求而不敢開門，而警員於獲報到場後，發現關係人Ａ０１昏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則意識不清、嗜睡且四肢無力等情為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111年2月21日晚間緊急安置，並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27號裁定自111年2月24日起繼續安置，復先後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72、111、137號及112年度護字第8、30、54、84號與113年度護字第12、41、75、109號暨114年度護字第16、53、80號裁定分別自111年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及112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與113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暨114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起延長安置期間（見本院112護54審理卷第33-55頁及證物袋；本院112護84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2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41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75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09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16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53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80審理卷證物袋；本院卷證物袋所附之民事裁定書及社會處兒少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同法第57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及第9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上開公約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又兒童權利公約所謂之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前段之規定，係指未滿18歲之人）。
(三)而所謂兒童最佳利益，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兒童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考慮的權利」第8點之解釋（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其概念包含下列三個層面：
　⒈一項實質性權利：當審視各不同層面的利益時，兒童有權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的評判和考慮。
　⒉一項基本的解釋性法律原則：若一項法律條款可作出一種以上的解釋，則應選擇可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
　⒊一項行事規則：每當要作出一項將會影響到某一具體兒童、一組明確和不明確指定的兒童或一般兒童的決定時，該決定進程就必須包括對此決定可對所涉兒童或諸位兒童所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的評判。
(四)又參酌上開一般性意見第52-80點之解釋，於評判和確定兒童最大利益時，則須考慮兒童的意見、兒童的身份、維護家庭環境與保持關係、兒童的照料、保護和安全、弱勢境況、兒童的健康權及兒童的受教育權等要素，並依各該要素權衡後所形成之分量作出總體評判。
三、本件延長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
(一)本件經家事調查官就下列事項為調查後，其調查結果略以（
　　見本院卷第29-34頁所附之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
　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安置機構之適應及就學狀況、親屬會面情形、是否有到法庭陳述之意願、暨其二人對於延長安置期間之意願【註1】：　
　⑴關係人Ａ０４自述目前在校一切如常，也十分適應住在機構自立宿舍的生活，只是在與其他院童相處上遇到一些困擾，例如一個有偷竊習慣的院童因自身行為問題搬到自立宿舍，並到處偷東西，致使其不得不把東西都收好，保母也不時會來突襲檢查；還有一個比自己大的少女很懶散，不願意幫忙家事或小家聖誕節布置。
　⑵關係人Ａ０４於114年10月10日至11日有短暫返家，期間與關係人Ａ０１及其前男友、大姊一家（含姊夫及三名子女）一起烤肉，也整理堆放在家中他人捐贈的衣物，其與家人們相處正常、無衝突。
　⑶關係人Ａ０４仍期待繼續安置，一來知道返家會帶給關係人Ａ０１經濟壓力，二來目前在機構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而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４明確知道自己在機構內獲得很多教育資源，擔心若結束安置將面臨資源匱乏的問題，故無意願返家。
　⑷關係人Ａ０５對於機構生活表示都還好，僅於家事調查官訪視前一日晚上跟所有小家的院童一起對保母不禮貌，因為保母督促大家掃地要快一點，但風很大，所以其有罵很難聽的話，後被禁止當晚不能出去路跑、還要罰寫50遍「不可以對保母不禮貌」。
　⑸關係人Ａ０５目前在國文、數學及社會技巧等三個科目有上資源班，其並自述在班上有時候很安靜，雖然有好朋友，但有時就是不想講話。
　⑹關係人Ａ０５表示短暫返家沒做什麼事，經家事調查官詢問有無烤肉，其才表達有全家一起烤肉，期間未與關係人Ａ０１的前男友互動，未有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５仍表達希望能返家生活，但現在可以等關係人Ａ０４國中畢業再一起返家。而家事調查官詢問若關係人Ａ０４畢業後仍留在機構怎麼辦，關係人Ａ０５沉默後表示不知道。
　⑻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有到法院陳述之意願。
　⒉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經濟條件、身心狀況及親職能力是否適合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返家，暨其對於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期間之意願：
　⑴關係人Ａ０１目前居住環境未有變動，但有將原堆放在客廳的多袋衣物清理掉，並表示該處已居住14年，房屋老舊有壁癌問題，然重新找房子及搬家都不易，所以明年應該會繼續跟房東續租。
　⑵關係人Ａ０１仍與前男友同住，其自述二人為室友關係，一起工作、吃飯，下班回家待在客廳各自看電視、滑手機，時間到又各自回房間睡覺。其認為維持現狀沒有不好，反正前男友會協助負擔一半的房租，減輕自己的經濟壓力。
　⑶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仍在大波池從事環境維護的工作，明年的工作要待年底看考績才會確定能否繼續，日前鄉長才有稱讚大波池的維護工作做得不錯，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⑷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大，每月薪資扣掉法院扣押的部分剩新臺幣（下同）17,000元，加上房租、水電、機車貸款及之後的詐欺案賠償金，實際生活非常吃緊，有時都還需要跟同事借錢支應。
　⑸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被經濟壓得喘不過氣，有時會覺得錢怎麼越賺越少、永遠都不夠用，越想就越感到焦慮及恐慌，出現負面的想法，而目前仍穩定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就診。
　⑹關係人Ａ０１表示114年10月有多個連續假期，故期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可以短暫返家三天兩夜，然關係人Ａ０４表示有擔任活動幹部、換成其他日期也都沒有辦法，故僅有兩天一夜。而其二人返家期間一切正常，有烤肉、一起整理堆放在客廳的衣服，關係人Ａ０５與其前男友幾乎都避著對方、連眼神都沒有交集，所以無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１表示都一直有透過通訊軟體關心兩個孩子的狀況，只是關係人Ａ０４有時可能比較忙，訊息回得比較慢也很簡短。
　⑻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很大，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有提出是否要先接關係人Ａ０５返家照顧，然其一想到要再負擔照顧責任就感到心慌，很擔心又出現不好的想法，所以希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都繼續安置。
　⑼針對安置費用的部分，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有告知安置2年以上就必須自付安置費用，1個孩子每月30,000 元，2個就是60,000元，加上其並無低收入戶身分，不符合減免資格。而關係人Ａ０１知悉繼續安置會衍生上述費用，但其根本無力負擔，所以只能先消極不處理。
　⒊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目前所有之社會福利資源：
　　關係人Ａ０４、Ａ０５目前安置於機構中，所需學習、活動等資源由機構統一安排。
　⒋臺東縣政府對於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之期程及後續就學、就業、自立生活能力之培養或返家準備等生活事項之規劃：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考量關係人Ａ０１的親職能力、身心狀況及經濟尚不穩定，暫無讓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結束安置及返家生活的規劃。後續在關係人Ａ０４部分，因其即將於明年升上高中，將著重未來升學方向進行討論；關係人Ａ０５部分，將持續關注其人際互動及課業學習狀況，適時提供協助。
　⒌臺東縣政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4條所提出之家庭處遇計畫內容及其執行情形：
　⑴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１對其親職能力缺乏信心，十分擔心在經濟壓力下出現負向情緒、進而影響到子女的教養保護，故處遇方向將持續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短暫返家的處遇模式進行，並觀察關係人Ａ０１的生活狀態。
　⑵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其有試圖與關係人Ａ０１討論停止親權之可能性，然關係人Ａ０１因未將當初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被安置的真實原因告知其母，僅稱是獨留而非攜子自殺，擔心於親屬資源盤點時會讓其知悉，故暫無停親意願等語。
(二)參酌上開調查報告，並佐以：
　⒈聲請人之非訟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
　⑴近期與關係人Ａ０１細談其身心狀況，其近期有看身心科，醫生也覺得其身心壓力很大。關係人Ａ０１擔心其照顧能力不足，所以會朝向讓孩子漸進式返家，評估結束安置的可行性。
　⑵我會再鼓勵關係人Ａ０１申請低收入戶，因為目前有房租及洗錢案件賠償債務，會與主管討論朝減免或部分負擔安置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
　⒉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本院審理時分別陳稱：「（問：這段期間在機構跟學校，有無碰到讓你覺得不舒服或不開心
　　的事情？）在機構裡面有遇到類似偷竊行為，有人偷東西、頻繁的偷，感到困擾，有跟社工講／沒有。」、「（問：對於延長安置，有何意見？）沒有（均答）。」等語（見本院卷第62-63頁）。
　⒊暨關係人Ａ０１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OOO年度原金簡字第OO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上訴後經本院OOO年度原金簡上字第O號判決駁回上訴，同時諭知緩刑4年及應以分期給付之方式（自114年12月起按月合計給付2,500元）賠償2名被害人共計95,000元（見本院卷第39-58頁所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刑事判決書）；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對於繼續安置孩子，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有無聲請明年度的低收入戶？）沒有，因為我媽媽那邊有財產。」、「（問：洗錢案件本月的賠償是否已經付了？）已經付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
(三)堪認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均已相當適應安置機構及目前之校園生活，且關係人Ａ０４有繼續安置之意願。而關係人Ａ０５雖然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有意返家與關係人Ａ０１一同生活，惟亦同意與關係人Ａ０４一同結束安置，並於本院審理時同意延長安置期間，可見依其二人之意願及身心狀況，實不宜遽然結束安置使其二人返回原生家庭及轉換就學環境。
(四)又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雖然漸趨穩定，親職能力在臺東縣政府等社會資源之協助下亦有所提升，惟其或因金融帳戶成為詐欺集團之犯罪工具而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而影響其身心狀況，衍生之刑責及賠償亦加重其經濟負荷，因此傾向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可見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無法提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適當之保護照顧。
(五)故為保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身心健康發展，使其二人能在母親無法提供妥適教養之情形下，持續接受福利行政系統所提供之照護服務（尤其是家庭寄養、團體式家屋或其他類似家庭形式之安置【註2】），並期社工員得以在持續整理可得運用之行政與社福資源及具體擬定後續之輔導與家庭處遇計畫之同時，評估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能否依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減免其應負擔之安置費【註3】，避免關係人Ａ０１在經濟狀況未獲改善之情形下，迫於日後恐需負擔安置費用而不得不同意子女返家及轉換就學環境。故本院認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主管機關之報告義務：
(一)安置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童及少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陳報法院執行監護事項之人，並應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備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兒童及少年經法院裁定繼續安置期間，依法執行監護事務之人應定期作成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送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送交地方法院備查，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8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二)故本件主管機關即聲請人既然已向本院陳報執行監護事項之人（見本院卷證物袋），日後自應依上開執行監護事項之人定期作成之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後送交本院備查。
(三)又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自111年2月21日緊急安置迄今既然已達2年，聲請人自應依上開規定提出長期輔導計畫，附此敘明。
五、程序費用之計算與負擔：
　　本件聲請人聲請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因其二人於實體法上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於程序上請求法院延長安置期間，自屬不同之程序標的。從而，就此一非財產關係之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之規定，自應按其人數分別徵收裁判費1,500元（合計共3,000元）。又本件並無其他應由聲請人負擔之程序費用，故就附表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由聲請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慧芬
【註1】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第1項）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第2項）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84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關於兒童及少年之繼續安置與保護安置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繼續安置及保護安置事件中，應賦予兒童及少年（參考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以下合稱「兒童」）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換言之，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第1項）又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第2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二)又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兒童表達意見的權利 」第15、16、22、25、35、36、42點之解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所規定之表達意見權：
　⒈係通過聽取兒童意見及給予適當看待來確保該權利之執行。
　⒉表達意見係選擇而非義務，亦即兒童有權不行使此項權利。
　⒊表示其意見之自由係指兒童可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表達其意見，及選擇是否想要行使其發表意見權。
　⒋實現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需要讓兒童瞭解各種事實、備選辦法、負責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及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可能作出的決定及其後果。兒童還必須知道將在怎樣的情況下要求其表達意見，而此一知情權係兒童作出明確決定的前提。
　⒌兒童在決定發表意見後，還必須決定係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發表意見。且在可能的情況下，兒童在任何訴訟中都應有直接陳述意見之機會。
　⒍而代表可以是父母、律師或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工作者），惟在許多情況下，兒童與其最顯而易見的代表（父母）間很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兒童通過代表陳述意見，那麼代表把兒童的意見恰當地轉達給決策者是最為重要的，且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方法的選擇。
　⒎兒童應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如此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認真考慮其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之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如教師、社會工作者或照料者）、機構中的決策者（如指揮者、管理人員或法官）或專家（如心理學家或醫生）。　
(三)可見兒童不僅有選擇拒絕表達意見的權利，亦應有選擇表達方式的權利。換言之，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師長、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兒童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表與兒童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兒童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兒童之意見等情形。
(四)故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限制（或剝奪）兒童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似乎與家事事件法第108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有所齟齬，亦恐非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而不符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揭示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　　　　　 
【註2】
兒童權利公約在前言中提及：「（前略）回顧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體認兒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格充分而和諧地發展（後略）。」
又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規定：「（第1項）針對暫時或永久剝奪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第2項）締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之照顧。（第3項）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時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要使兒童之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語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另依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第12條規定：「與受到替代性照料包括非正式照料的兒童有關的決定，應適當考慮到重要的是要確保兒童有一個穩定的家，並滿足其基本的安全需要和持續依戀照顧者的需要。一般而言，以永久性為主要目標。」而依第29條之規定，替代性照料根據環境之不同，可分為親屬照料、寄養、以家庭為基礎或類似家庭的其他形式照料安置、寄宿照料（例如機構式安置）及接受監督的兒童獨立生活安排等5種形式。
綜觀上開規定，可見機構式安置應為替代原生家庭照顧兒童之最後手段（或有稱之為國家用來接住兒童及少年下墜人生的最後防線，見簡永達，遮掩的傷口—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年們，收錄於廢墟少年，初版7刷，第129頁，衛城出版，108年11月）。
【註3】
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之安置費，應由兒童及少年之扶養義務人負擔。但本府應視其經濟狀況酌予調整，其標準如下：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得全額減免。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者，減免2/3。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以上，未達2.5倍者，減免1/2。未符合上述減免對象，得經本府專案評估減免費用；評估機制另定之。」而關係人Ａ０１因申請114年低收入戶未獲通過，故其能否依上開規定獲減免安置費之負擔，係取決於臺東縣政府是否同意依上開規定第4款之規定進行減免費用之專案評估。
附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延長Ａ０４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延長Ａ０５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1號

聲  請  人  臺東縣政府



代  表  人  饒慶鈴  就業處所：同上

非訟代理人  代號N20154號社工師  





關  係  人  Ａ０４（代號CA00000000）







            Ａ０５（代號CA00000000-0）





            Ａ０１（代號CA00000000-A）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期間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自民國114年11月24日起延長3個月。

二、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安置緣由：

　　關係人Ａ０４（民國00年00月0日生）及Ａ０５（000年0月00日生）前經聲請人以其二人之母即關係人Ａ０１於111年2月18日晚間與其同居男友疑似因金錢及感情問題發生爭吵後，112年2月20日晚間先餵食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再自行服用安眠藥後，緊閉房間門窗並啟動冷氣後燒炭自殺。復經學校於翌日發現其二人並未到校上課，且師長家訪時發現家中門窗緊閉，其二人則表示因關係人Ａ０１要求而不敢開門，而警員於獲報到場後，發現關係人Ａ０１昏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則意識不清、嗜睡且四肢無力等情為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自111年2月21日晚間緊急安置，並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27號裁定自111年2月24日起繼續安置，復先後經本院111年度護字第72、111、137號及112年度護字第8、30、54、84號與113年度護字第12、41、75、109號暨114年度護字第16、53、80號裁定分別自111年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及112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與113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11月24日暨114年2月24日、5月24日、8月24日起延長安置期間（見本院112護54審理卷第33-55頁及證物袋；本院112護84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2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41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75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3護109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16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53審理卷證物袋；本院114護80審理卷證物袋；本院卷證物袋所附之民事裁定書及社會處兒少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同法第57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及第9條第1、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上開公約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又兒童權利公約所謂之兒童，依該公約第1條前段之規定，係指未滿18歲之人）。

(三)而所謂兒童最佳利益，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兒童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考慮的權利」第8點之解釋（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其概念包含下列三個層面：

　⒈一項實質性權利：當審視各不同層面的利益時，兒童有權將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為一種首要的評判和考慮。

　⒉一項基本的解釋性法律原則：若一項法律條款可作出一種以上的解釋，則應選擇可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

　⒊一項行事規則：每當要作出一項將會影響到某一具體兒童、一組明確和不明確指定的兒童或一般兒童的決定時，該決定進程就必須包括對此決定可對所涉兒童或諸位兒童所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的評判。

(四)又參酌上開一般性意見第52-80點之解釋，於評判和確定兒童最大利益時，則須考慮兒童的意見、兒童的身份、維護家庭環境與保持關係、兒童的照料、保護和安全、弱勢境況、兒童的健康權及兒童的受教育權等要素，並依各該要素權衡後所形成之分量作出總體評判。

三、本件延長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

(一)本件經家事調查官就下列事項為調查後，其調查結果略以（

　　見本院卷第29-34頁所附之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

　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安置機構之適應及就學狀況、親屬會面情形、是否有到法庭陳述之意願、暨其二人對於延長安置期間之意願【註1】：　

　⑴關係人Ａ０４自述目前在校一切如常，也十分適應住在機構自立宿舍的生活，只是在與其他院童相處上遇到一些困擾，例如一個有偷竊習慣的院童因自身行為問題搬到自立宿舍，並到處偷東西，致使其不得不把東西都收好，保母也不時會來突襲檢查；還有一個比自己大的少女很懶散，不願意幫忙家事或小家聖誕節布置。

　⑵關係人Ａ０４於114年10月10日至11日有短暫返家，期間與關係人Ａ０１及其前男友、大姊一家（含姊夫及三名子女）一起烤肉，也整理堆放在家中他人捐贈的衣物，其與家人們相處正常、無衝突。

　⑶關係人Ａ０４仍期待繼續安置，一來知道返家會帶給關係人Ａ０１經濟壓力，二來目前在機構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而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４明確知道自己在機構內獲得很多教育資源，擔心若結束安置將面臨資源匱乏的問題，故無意願返家。

　⑷關係人Ａ０５對於機構生活表示都還好，僅於家事調查官訪視前一日晚上跟所有小家的院童一起對保母不禮貌，因為保母督促大家掃地要快一點，但風很大，所以其有罵很難聽的話，後被禁止當晚不能出去路跑、還要罰寫50遍「不可以對保母不禮貌」。

　⑸關係人Ａ０５目前在國文、數學及社會技巧等三個科目有上資源班，其並自述在班上有時候很安靜，雖然有好朋友，但有時就是不想講話。

　⑹關係人Ａ０５表示短暫返家沒做什麼事，經家事調查官詢問有無烤肉，其才表達有全家一起烤肉，期間未與關係人Ａ０１的前男友互動，未有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５仍表達希望能返家生活，但現在可以等關係人Ａ０４國中畢業再一起返家。而家事調查官詢問若關係人Ａ０４畢業後仍留在機構怎麼辦，關係人Ａ０５沉默後表示不知道。

　⑻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有到法院陳述之意願。

　⒉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經濟條件、身心狀況及親職能力是否適合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返家，暨其對於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期間之意願：

　⑴關係人Ａ０１目前居住環境未有變動，但有將原堆放在客廳的多袋衣物清理掉，並表示該處已居住14年，房屋老舊有壁癌問題，然重新找房子及搬家都不易，所以明年應該會繼續跟房東續租。

　⑵關係人Ａ０１仍與前男友同住，其自述二人為室友關係，一起工作、吃飯，下班回家待在客廳各自看電視、滑手機，時間到又各自回房間睡覺。其認為維持現狀沒有不好，反正前男友會協助負擔一半的房租，減輕自己的經濟壓力。

　⑶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仍在大波池從事環境維護的工作，明年的工作要待年底看考績才會確定能否繼續，日前鄉長才有稱讚大波池的維護工作做得不錯，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⑷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大，每月薪資扣掉法院扣押的部分剩新臺幣（下同）17,000元，加上房租、水電、機車貸款及之後的詐欺案賠償金，實際生活非常吃緊，有時都還需要跟同事借錢支應。

　⑸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被經濟壓得喘不過氣，有時會覺得錢怎麼越賺越少、永遠都不夠用，越想就越感到焦慮及恐慌，出現負面的想法，而目前仍穩定在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就診。

　⑹關係人Ａ０１表示114年10月有多個連續假期，故期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可以短暫返家三天兩夜，然關係人Ａ０４表示有擔任活動幹部、換成其他日期也都沒有辦法，故僅有兩天一夜。而其二人返家期間一切正常，有烤肉、一起整理堆放在客廳的衣服，關係人Ａ０５與其前男友幾乎都避著對方、連眼神都沒有交集，所以無衝突發生。

　⑺關係人Ａ０１表示都一直有透過通訊軟體關心兩個孩子的狀況，只是關係人Ａ０４有時可能比較忙，訊息回得比較慢也很簡短。

　⑻關係人Ａ０１表示目前經濟壓力很大，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有提出是否要先接關係人Ａ０５返家照顧，然其一想到要再負擔照顧責任就感到心慌，很擔心又出現不好的想法，所以希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都繼續安置。

　⑼針對安置費用的部分，關係人Ａ０１表示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有告知安置2年以上就必須自付安置費用，1個孩子每月30,000 元，2個就是60,000元，加上其並無低收入戶身分，不符合減免資格。而關係人Ａ０１知悉繼續安置會衍生上述費用，但其根本無力負擔，所以只能先消極不處理。

　⒊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目前所有之社會福利資源：

　　關係人Ａ０４、Ａ０５目前安置於機構中，所需學習、活動等資源由機構統一安排。

　⒋臺東縣政府對於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安置之期程及後續就學、就業、自立生活能力之培養或返家準備等生活事項之規劃：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考量關係人Ａ０１的親職能力、身心狀況及經濟尚不穩定，暫無讓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結束安置及返家生活的規劃。後續在關係人Ａ０４部分，因其即將於明年升上高中，將著重未來升學方向進行討論；關係人Ａ０５部分，將持續關注其人際互動及課業學習狀況，適時提供協助。

　⒌臺東縣政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4條所提出之家庭處遇計畫內容及其執行情形：

　⑴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關係人Ａ０１對其親職能力缺乏信心，十分擔心在經濟壓力下出現負向情緒、進而影響到子女的教養保護，故處遇方向將持續以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短暫返家的處遇模式進行，並觀察關係人Ａ０１的生活狀態。

　⑵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師表示，其有試圖與關係人Ａ０１討論停止親權之可能性，然關係人Ａ０１因未將當初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被安置的真實原因告知其母，僅稱是獨留而非攜子自殺，擔心於親屬資源盤點時會讓其知悉，故暫無停親意願等語。

(二)參酌上開調查報告，並佐以：

　⒈聲請人之非訟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

　⑴近期與關係人Ａ０１細談其身心狀況，其近期有看身心科，醫生也覺得其身心壓力很大。關係人Ａ０１擔心其照顧能力不足，所以會朝向讓孩子漸進式返家，評估結束安置的可行性。

　⑵我會再鼓勵關係人Ａ０１申請低收入戶，因為目前有房租及洗錢案件賠償債務，會與主管討論朝減免或部分負擔安置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

　⒉又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於本院審理時分別陳稱：「（問：這段期間在機構跟學校，有無碰到讓你覺得不舒服或不開心

　　的事情？）在機構裡面有遇到類似偷竊行為，有人偷東西、頻繁的偷，感到困擾，有跟社工講／沒有。」、「（問：對於延長安置，有何意見？）沒有（均答）。」等語（見本院卷第62-63頁）。

　⒊暨關係人Ａ０１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OOO年度原金簡字第OO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上訴後經本院OOO年度原金簡上字第O號判決駁回上訴，同時諭知緩刑4年及應以分期給付之方式（自114年12月起按月合計給付2,500元）賠償2名被害人共計95,000元（見本院卷第39-58頁所附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刑事判決書）；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對於繼續安置孩子，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有無聲請明年度的低收入戶？）沒有，因為我媽媽那邊有財產。」、「（問：洗錢案件本月的賠償是否已經付了？）已經付了。」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

(三)堪認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均已相當適應安置機構及目前之校園生活，且關係人Ａ０４有繼續安置之意願。而關係人Ａ０５雖然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有意返家與關係人Ａ０１一同生活，惟亦同意與關係人Ａ０４一同結束安置，並於本院審理時同意延長安置期間，可見依其二人之意願及身心狀況，實不宜遽然結束安置使其二人返回原生家庭及轉換就學環境。

(四)又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及生活環境雖然漸趨穩定，親職能力在臺東縣政府等社會資源之協助下亦有所提升，惟其或因金融帳戶成為詐欺集團之犯罪工具而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而影響其身心狀況，衍生之刑責及賠償亦加重其經濟負荷，因此傾向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可見關係人Ａ０１目前之身心狀況及經濟能力無法提供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適當之保護照顧。

(五)故為保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身心健康發展，使其二人能在母親無法提供妥適教養之情形下，持續接受福利行政系統所提供之照護服務（尤其是家庭寄養、團體式家屋或其他類似家庭形式之安置【註2】），並期社工員得以在持續整理可得運用之行政與社福資源及具體擬定後續之輔導與家庭處遇計畫之同時，評估關係人Ａ０１之經濟狀況能否依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減免其應負擔之安置費【註3】，避免關係人Ａ０１在經濟狀況未獲改善之情形下，迫於日後恐需負擔安置費用而不得不同意子女返家及轉換就學環境。故本院認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應較符合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主管機關之報告義務：

(一)安置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童及少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陳報法院執行監護事項之人，並應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備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兒童及少年經法院裁定繼續安置期間，依法執行監護事務之人應定期作成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送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送交地方法院備查，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8條第3項另定有明文。

(二)故本件主管機關即聲請人既然已向本院陳報執行監護事項之人（見本院卷證物袋），日後自應依上開執行監護事項之人定期作成之兒童及少年照顧輔導報告，按個案進展作成報告後送交本院備查。

(三)又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故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自111年2月21日緊急安置迄今既然已達2年，聲請人自應依上開規定提出長期輔導計畫，附此敘明。

五、程序費用之計算與負擔：

　　本件聲請人聲請延長關係人Ａ０４及Ａ０５之安置期間，因其二人於實體法上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於程序上請求法院延長安置期間，自屬不同之程序標的。從而，就此一非財產關係之請求，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5條之規定，自應按其人數分別徵收裁判費1,500元（合計共3,000元）。又本件並無其他應由聲請人負擔之程序費用，故就附表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由聲請人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慧芬

【註1】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第1項）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第2項）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又家事事件法第108條第1項亦規定：「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84條第2項之規定，亦準用於關於兒童及少年之繼續安置與保護安置事件。

三、可見法院於繼續安置及保護安置事件中，應賦予兒童及少年（參考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以下合稱「兒童」）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關於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雖然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

(一)有關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只須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即應使其有表達之機會，俾其意見有受法院審酌之機會。

(二)法院使未成年子女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取，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全般狀況（中略）而此一功能並非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所得取代。

(三)除非使子女陳述之障礙尚未除去（例如基於時間之急迫，未及使之為陳述、未成年子女年紀極幼，尚無表達意見之能力、未成年子女居住於國外，一時無法使其陳述，或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使其陳述等），或法院有相當理由認為使子女陳述意見為不適當者外，法院仍應使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四、換言之，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亦即法官必須直接聽取）。惟：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第1項）又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第2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二)又參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兒童表達意見的權利 」第15、16、22、25、35、36、42點之解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所規定之表達意見權：

　⒈係通過聽取兒童意見及給予適當看待來確保該權利之執行。

　⒉表達意見係選擇而非義務，亦即兒童有權不行使此項權利。

　⒊表示其意見之自由係指兒童可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表達其意見，及選擇是否想要行使其發表意見權。

　⒋實現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需要讓兒童瞭解各種事實、備選辦法、負責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及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可能作出的決定及其後果。兒童還必須知道將在怎樣的情況下要求其表達意見，而此一知情權係兒童作出明確決定的前提。

　⒌兒童在決定發表意見後，還必須決定係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發表意見。且在可能的情況下，兒童在任何訴訟中都應有直接陳述意見之機會。

　⒍而代表可以是父母、律師或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工作者），惟在許多情況下，兒童與其最顯而易見的代表（父母）間很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兒童通過代表陳述意見，那麼代表把兒童的意見恰當地轉達給決策者是最為重要的，且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方法的選擇。

　⒎兒童應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如此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認真考慮其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之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如教師、社會工作者或照料者）、機構中的決策者（如指揮者、管理人員或法官）或專家（如心理學家或醫生）。　

(三)可見兒童不僅有選擇拒絕表達意見的權利，亦應有選擇表達方式的權利。換言之，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除直接向法院為之外，亦應能透過親屬（如父母、手足）、師長、律師、社工、程序監理人或家事調查官等代表間接向法院為之。只是法院於透過代表間接聽取兒童之意見時，應注意該代表與兒童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能否使兒童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表達意見、能否適當轉達兒童之意見等情形。

(四)故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為兒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方式僅有「直接向法院為之」一種，限制（或剝奪）兒童有選擇透過代表間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似乎與家事事件法第108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有所齟齬，亦恐非最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而不符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揭示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　　　　　 

【註2】

兒童權利公約在前言中提及：「（前略）回顧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體認兒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格充分而和諧地發展（後略）。」

又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規定：「（第1項）針對暫時或永久剝奪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第2項）締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之照顧。（第3項）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時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要使兒童之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語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另依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第12條規定：「與受到替代性照料包括非正式照料的兒童有關的決定，應適當考慮到重要的是要確保兒童有一個穩定的家，並滿足其基本的安全需要和持續依戀照顧者的需要。一般而言，以永久性為主要目標。」而依第29條之規定，替代性照料根據環境之不同，可分為親屬照料、寄養、以家庭為基礎或類似家庭的其他形式照料安置、寄宿照料（例如機構式安置）及接受監督的兒童獨立生活安排等5種形式。

綜觀上開規定，可見機構式安置應為替代原生家庭照顧兒童之最後手段（或有稱之為國家用來接住兒童及少年下墜人生的最後防線，見簡永達，遮掩的傷口—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年們，收錄於廢墟少年，初版7刷，第129頁，衛城出版，108年11月）。

【註3】

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兒童及少年之安置費，應由兒童及少年之扶養義務人負擔。但本府應視其經濟狀況酌予調整，其標準如下：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得全額減免。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者，減免2/3。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用2倍以上，未達2.5倍者，減免1/2。未符合上述減免對象，得經本府專案評估減免費用；評估機制另定之。」而關係人Ａ０１因申請114年低收入戶未獲通過，故其能否依上開規定獲減免安置費之負擔，係取決於臺東縣政府是否同意依上開規定第4款之規定進行減免費用之專案評估。

附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延長Ａ０４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延長Ａ０５安置期間之裁判費 1,500元 已由聲請人預納（見本院卷第6頁） 





